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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医大发〔2021〕60 号

重庆医科大学
关于印发重庆医科大学收入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学校各党政管理机构、教学科研机构：

为强化学校内控有效性建设，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加强学

校各项收入的管理，保障学校各项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财会〔2012〕21 号）、《政府会计制度》（财会〔2017〕25 号）、

《重庆医科大学预算管理制度》（重医大发〔2021〕52 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重庆医科大学收入管理办

法》，经 2021 年 1 月 31 日第 3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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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医科大学

2021 年 2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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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收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学校内控有效性建设，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加强学校各项收入的管理，保障学校各项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试行）》（财会〔2012〕21 号）、《政府会计制度》（财会

〔2017〕25 号）、《重庆医科大学预算管理制度》（重医大发

〔2021〕5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所有收入全额纳入

学校预算管理，全额上缴学校，实行统一预算、统一核算、统

一管理。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三条 学校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建立健

全收入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明确相关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学

校收入管理不相容岗位相分离。

第四条 校长办公会是收入管理的议事决策机构，按“三重

一大”规定将相关事项提请学校党委常委会审批，其主要职责：

（一）负责审批学校收入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审定学校收

入管理办法、减免缓补退政策及实施细则等；

（二）负责审批学校各项收费项目的立项；

（三）负责审批年度收入预算及重大调整事项；

（四）负责听取及审定学校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年度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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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财务处是学校收入的管理部门，负责学校收入的预

算管理、核算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六条 产生各项收入的预算单位是学校收入的责任部门

（见附表），负责收入的立项和预算申报及调整、提交收费退

费信息及佐证材料、进行收费异动事项管理、办理结算分配、

进行欠费催收。

第三章 收入构成

第七条 本办法所指收入，是指学校为开展教学、科研及其

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非同级财

政拨款收入、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其

它收入等。

第八条 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学校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

的财政教育拨款、财政科研拨款及其它财政拨款。

第九条 事业收入

事业收入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等取得的

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和科研事业收入。

教育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

入，包括：非同级财政拨款、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个人或

单位收取的学费、住宿费、考试考务费以及废品变价收入等非

税收入、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科研事业收入指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

入，包括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化科研成果、开展

科研咨询等取得的非同级财政拨款和横向科研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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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上级补助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是指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

政补助收入。

第十一条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是指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

定上缴的收入。

第十二条 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是指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

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第十三条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学校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

的经费拨款，包括从同级政府其它部门取得的横向转拨财政款、

从上级或下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拨款等。因开展科研及

其辅助活动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拨款在事业收入

—非同级财政拨款中反映。

第十四条 投资收益是指学校通过行使出资人权利根据分

红决议实现的收益。

第十五条 捐赠收入是指企业、事业单位、个人为学校教育

事业发展而自愿捐赠的货币资产收入和接受捐赠的存货扣除发

生的相关税费、运输费的净收入。

第十六条 利息收入是指学校资金账户存款产生的利息收

入。

第十七条 租金收入是指将学校国有资产对外出租产生的

门面、场地、设备等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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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其他收入是指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收入，包括

对校内、校外各单位及学生提供各种服务的收入。

第四章 收入管理

第十九条 学校各项收入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全额纳入

学校收入预算，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各预算单位应做到预算编制程序规范、编制及时、内容完整、

项目细化、数据准确，管理制度完善，积极组织收入，确保学

校收入应收尽收。

第二十条 财务处进行收入预算管理并执行监督检查及分析

评价工作，按照政府会计制度要求，定期检查收入金额是否与

业务数据相符，进行会计核算，编制会计报表，真实全面反映

学校收入情况，正确开具相应票据，按规定项目和标准进行非

税汇缴，对应税收入依法纳税。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学校强化各项收入的监督检查，坚决防范违规

收费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存、截留、挪用、坐收以及

私设“小金库”等。对违法违规组织收入的单位和个人，按相

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表：收入责任部门表

重庆医科大学校办公室 2021 年 2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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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收入责任部门表

收入项目 责任部门

财政拨款收入 财务处

事
业
收
入

本专科生及各类办学（不含中外合作办学）
学费

教务处

研究生（含来华留学研究生）学费 研究生院

来华留学本科生学费 外事处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学费 国际医学院

学生住宿费 后勤管理处

考试考务费 各预算单位

废品变价收入 资产管理处

科研事业收入 科研处

上级补助收入 财务处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各预算单位

经营收入 各预算单位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财务处

投资收益 资产管理处

捐赠收入 各预算单位

利息收入 财务处

租金收入 后勤管理处

其它收入 各预算单位


